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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〔2025〕Z01 号

当事人：苏州汇文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MA1X6RN52E

住所：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68 号贵都邻里中心 A303 室

法定代表人：孙秋琴

2024 年 12 月 12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在巡查时发现当事人涉

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。该案于 2024 年 12 月

25 日立案，本局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。

经查，当事人作为已取得苏州工业园区文体旅游局核发的

《文化艺术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》的非学科类培

训机构,在营业场所对“拼音班 认读拼写全掌握 1380 元/16 次

课”的学科类培训项目进行了招生宣传，并将拼音课程在其“2024

年秋季班排课表”中进行了预排，违反了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

行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当事人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《文化艺术类非学科

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》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

件、授权委托书、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、证明当事人的主

体资格情况；

2.现场检查执法记录仪视频光盘，证明现场检查的情况；

3.当事人现场摆放的“拼音班”宣传册以及“2024 年秋季

班排课表”的照片，证明当事人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的情况；

4.2024 年 12 月 17 日对当事人做的询问笔录，证明当事人

自2024年9月份起针对一年级小学生进行了拼音班的招生宣传；

5.当事人撤除“拼音班”宣传册后的现场照片，证明当事人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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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学科类培训的招生宣传；

6.当事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有关行政处罚信

息的截图，证明当事人无行政处罚记录的事实。

2025 年 2 月 19 日，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苏州工业园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（苏园市监罚告〔2025〕Z01 号），

告知了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

的权利。当事人收到告知书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向本局陈述、申辩。

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：“校

外培训机构超出办学许可范围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

予以警告；有违法所得的，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

严重的，责令停止招收学员、吊销许可证件：(三)非学科类培训

机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”，当事人作为已取得《文化艺术类

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》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，其开

展“拼音班”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，已构成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

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违法行为。

依据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本

案中当事人违法开展校外培训所收取的全部款项扣除已退还的

预收未消课款项后，当事人无违法所得。

依据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第二十条第三项 “校

外培训机构超出办学许可范围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

予以警告；有违法所得的，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

严重的，责令停止招收学员、吊销许可证件：(三)非学科类培训

机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；”的规定，综合本案中当事人已经

整改的情况，本局决定处罚如下：

警告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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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当事人对

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

停止执行。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2 月 27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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